金門縣傳統聚落存續結合觀光發展之策略規劃當中的公共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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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策略規劃所強調的公共價值創造對政策顧客滿意度的影響，而以金門縣政府將傳統聚落存續與觀光發展結合的政策做為研究的個案。盱衡公共行政理論演進的趨勢，1990年代盛行的新公共管理以及21世紀初崛起的新公共服務，雖然二者基本的意識型態不同，但對於民眾滿意的著墨卻是有志一同。換言之，政府必須以策略規劃來創造願景（亦即公共價值）以及強化施政能力，藉此獲得顧客滿意，如此公共政策始有績效可言。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文獻探討及質性深度訪談方法，從事以下主題的探討：1.澄清金門縣政府傳統聚落存續的策略規劃2.此一策略規劃所創造的「公共價值」。
關鍵詞：傳統聚落、策略規劃、公共價值

壹、前 言

本文旨在探討公共政策的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是否能夠創造公共價值（public value）的問題，而以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為觀察的對象。盱衡公共行政理論演進的趨勢，1990年代盛行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以及21世紀初崛起的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雖然二者基本的意識型態不同，但對於公民滿意（citizen satisfaction）的經營卻是有志一同，而公共政策能否創造公共價值正是影響公民滿意度的因素之一。在初步的觀察當中，作者發現金門古蹟維護政策的推動過程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公民參與，參與層面涉及古蹟認定、社區營造、建築硬體的整修、觀光導覽與行銷等環節，因此該政策的策略規劃所創造的價值因為公民參與其中，使得此些價值更具公共意涵以及正當性，而可以稱為「公共」價值。換言之，本質上策略規劃屬管理主義的範疇，而管理主義一般被認為是一種管理者本位的思維模式，因此在公部門當中，所謂管理主義就是一種從主政者或政策決定者的角度界定公共問題、形成政策內容、執行計畫方案的政策進行路線，若以政策執行理論的概念稱之，它就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政策執行模式。是以，策略規劃能否創造公共價值？便不無疑義。因為本文作者認為，所謂公共價值應是「公眾共享或至少是公眾認同的價值」。職此之故，策略規劃或可形塑某種價值，但因其本質上為管理主義的思維，因此它所創造的價值是不是公眾認同的價值？還需視策略規劃能不能將公民參與納入於其中，俾使公眾的價值得以融入政策之中。作者從事此一課題研究的完整設計包含二個子題：1.策略規劃如何創造公共價值？以及，2.公共價值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為何？分採質性與量化雙重途徑針對個案進行實證。本文所欲呈現的是上述第一個子題之初步研究成果：策略規劃與公共價值創造二者關係的釐清。主要內容包含如後課題：1.釐清策略規劃與公共價值創造的關係，建構本文的論述基礎；2.闡述金門縣政府古蹟維護政策的策略規劃內涵；3.探討此一政策策略規劃創造了哪些公共價值？
貳、策略規劃理論
B. Bozeman和J. D. Strauss（1990）認為，政府部門必須進行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才能提高效率並解決問題，換言之，對某些論者而言，策略規畫乃是政府提升績效的關鍵要素。誠如《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一書著者Peter Senge（1990）指出，願景（vision）是組織成長的動力，當組織內部所有成員都擁有共享的願景（shared vision）時，就能創造組織的無限生機。而願景究竟如何創造？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當屬創造願景的途徑之一，抑有進者，政府所創造的願景也就是一種「公共價值」，因此策略規劃的重要功能便是創造公共價值。以下首先介紹策略規劃相關的重要概念意涵。
一、策略的意義

學者Mintzberg等人主張策略一詞應有多重意義，包含所謂「5P」的概念（Mintzberg et al.,1998: 9-15；林金榜譯，2006: 40-46），茲臚列如下：

第一、策略是一種計畫（strategy as a plan）：強調策略的未來性和方向性，認為策略是一種對於未來的指引或行動方針。

第二、策略是一種模式（strategy as a pattern）：強調策略的實際表現情形，認為策略是一種回顧過去的行為，是一種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

第三、策略是一種定位（strategy as a position）：強調策略的特殊性和價值性，認為策略是執行與對手相異而有效的定位行為，也就是尋找特殊產品在特殊市場中的地位。將策略視為一種定位時具有兩種意義——一是向下看，亦即將焦點置於產品是否能夠滿足顧客需求之上；二是向外看，著眼於組織外部的市場。

第四、策略是一種視野（strategy as a perspective）：強調策略的願景，認為策略是一種視野。把策略做為一種視野，是向內看，看到組織的內部，實際上是看到策略制定者的頭腦，而且它也向上看，看到企業的偉大願景。

第五、策略是一種戰略（strategy as a ploy）：強調策略的競爭性，認為策略是一種設法打敗敵人或競爭者的戰略。

本文以為，綜觀策略的5P意涵，其具有時空性質的雙重意涵：第一，在時間方面，策略應是一種取向未來的計畫；第二，在空間方面，策略應是規劃者對組織於外部環境之定位的一種願景或圖像。所以，策略意謂一種高度的、宏觀的視野，而且是組織關於特定政策之內外行動的方針。
二、策略的層次

在實務方面的具體應用，政府的策略大致可分為三種層次：
（一）總體策略（general strategy）
此為機關首長所提出之宏觀性的策略，以縣（市）的地方治理為例，縣（市）長在縣（市）政報告中所提示的施政方針就是一種總體策略。因此，縣（市）政的總體策略可以說是縣（市）政府施政的最高方針，也是縣（市）府所有局處等一級機關工作的指導原則。舉例而言，金門縣政府決定將古蹟或歷史建築的維護與觀光發展、學術文化交流等進行結合，此等構想就是一種總體策略。
（二）中程策略（middle range strategy）
所謂中程策略意指呼應總體策略而由各一級機關所訂定的策略。縣（市）政府所有一級機關都應有其各自部門專屬的工作策略俾實踐總體策略。意即，某一政策欲進一步落實，需要各有關機關訂定因應策略，以金門縣古蹟維護結合觀光發展與學術文化交流政策為例，諸如建設局、交通旅遊局、文化局、教育局、新聞處等部門，都必須就其執掌和專業功能提出配套計畫，以為呼應總體策略的手段。

（三）運作策略（operational strategy）
所謂運作策略係指在中程策略的指引之下，具體可行的作業策略。以前例而言，就是金門縣政府各一級主管機關下屬的各個功能性單位所研擬的實施計畫。例如，金門縣政府建設局主管發包的單位訂定發包規格需求；交通旅遊局所屬單位執行各項行銷活動的計畫。
三、策略規劃的內涵：設計學派的觀點
論者對於策略規劃之意涵有著各種不同的見解，Mintzberg（1998: 15） 等人就曾歸納出十種不同的策略規劃學派，圖1所示為本文認為最具整合性的「設計學派」模型，可作為金門縣政府古蹟維護政策之策略規劃的觀察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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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轉引自黃朝盟，2005：42；Mintzberg et al.,1998: 26.

圖1 設計學派的策略規劃模型
圖1「設計學派」的策略規劃模型，著重組織外部環境和內部能力的評估，以及管理的價值和社會責任等四項規劃要素，並據以制定、評選和執行策略。因而，在此學派的觀點下，所謂策略規劃是指：組織為了在競爭的環境中求生存，對於其外在環境對組織的影響，以及對於組織本身的能力進行檢討評估，進而提出組織價值、任務、目標，以及一系列的施行策略和具體作法，使組織未來的發展其有整體性及前瞻性（朱金池，2009：333；Bryson,1995: 4-5; Bliss,1992: 234; Galbraith,1995:12）。

四、策略規劃的步驟

論者指出，策略規劃的流程，主要有五個步驟，分述如下（朱金池，2009：333-334；Fogg, 1994: 3-20）：

（一）分析內外環境

組織的外在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市場、競爭者、科技等環境，策略規劃者必須分析這些外在環境對組織的影響，究竟是「機會」（opportunities）或是「威脅」（threats）。至於組織的內在環境則包括組織文化、員工、結構及財務等內在的因素，策略規劃者必須分析對組織言，哪些內在因素是「優點」（strengths），哪些是「缺點」（weaknesses）。上述分析方法稱為SWOT分析，其有助於確認組織的優勢與劣勢，並找出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二）釐清組織任務

組織任務指涉組織的方向、願景、功能及價值等內容，它是依據組織內外環境分析的結果而獲得定位。組織任務扮演領航的角色，決定組織未來的發展方向。

（三）擬定實施計畫

實施計畫意指達成任務的構想和手段。策略規劃的重要步驟之一就是規劃者必須依據任務內容，擬定實施計畫，而此一計畫必須與策略目標、組織價值與任務連成一線。

（四）展開具體作為

根據實施計畫作詳細的權責分配、預算編列和工作流程等安排，即屬此一步驟之內容。

（五）考核執行成效

策略經執行後，必須對其執行結果加以考核，檢視成效與預期目標之間是否存在「績效落差」（performance gaps）。依據組織學習的觀點，如果執行成效不佳，而與預期的策略目標不符，則必須調整具體的作法，此乃所謂「單回饋圈學習」。但隨著時空的遞移、內外環境的變化及民眾偏好的改變，倘若仍然按照既定的策略目標來做，將無法滿足抽象的組織價值與任務。此時就必須檢討策略目標的合宜性，甚至應重新釐清與定位組織的價值與任務，此乃所謂的「雙回饋圈學習」。在策略規劃的架構之下，考核執行成效應兼具單圈與雙圈學習之功能。

此外，學者Bryson（1995）所提出之策略規劃的步驟，亦可作為公部門進行策略規劃的參考架構，其內容臚列如下（丘昌泰，1999：150）（見圖2）：

第一、程序承諾：最高的決策者必須對策略規劃程序表示由衷的支持，部門主管與重要幹部都必須對之表示肯定態度，沒有這種承諾，策略規劃很容易失敗。

第二、任務說明：必須明確陳述機關的任務、目標與目的，同時該目標必須系統化、具體化與一致性。

第三、內部與外部分析：內部分析係指必須客觀分析組織內部的優點與缺點，外部分析則是指必須分析組織所面對的外在環境中，究竟存在著那些可以運用的機會或存在著亟應避免的威脅。

第四、策略性議題：根據內部與外部分析結果，設定策略性的議題，以供組織成員討論、批評與建議。
第五、策略選項：根據前述重要的策略議題，從各種角度進行客觀的評選，然後選擇一項能夠發揮優勢、利用機會、改善缺點、避免威脅的選項。

第六、可行性評鑑：根據前述的策略選項結果，然後以顧客為中心，分別從技術面、財務面與法制面進行可行性分析。

第七、策略：選定數項最具優先性、可行性的策略。

第八、執行：將前述策略付諸實現。

第九、追蹤評估：必須針對策略執行成果進行嚴格的追蹤與評估，以瞭解策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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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丘昌泰，1999：151。
圖2  John M. Bryson的策略規劃步驟
參、政府策略規劃內涵
一、政府策略規劃的特性

根據前述策略規畫的理論探討可知，策略規劃「足以產生基本決策與行動紀律，以指引一個組織應做何事與如何做事」（Mercer, 1991）。因此論者指出，策略規劃是政府再造工程的重要工具，它是多元開放社會中，政府為了因應外在環境、再創生機的重要工具。更重要的是，公共組織與企業組織性質不同，是否可以將企業的策略規劃全盤移植到政府？顯然值得商榷。但論者也指出，當代政府的運作若是欠缺策略規劃的思維，將可能導致施政計畫漫無目的而形成資源浪費。換言之，政府缺乏整合性的思考模式，不論是個人或是組織的日常行政將愈來愈難以因應環境的變化，更無以回應利害關係人的需求（黃朝盟，2005:15）。

大致而言，政府與企業相較，前者具有1.利害關係人較多；2.績效評估標準不易釐清；3.組織規劃期程較短；4.人力配置較缺乏彈性；以及5.運作過程須接受公眾（媒體）檢視等特性。Bozeman 與Straussman （1990: 49）因此指出，公共管理存在著如後的問題：「公共管理者總是忙著進行昨日就需要的行動，以致於無法從事明日所需要的規劃」（黃朝盟，2005：162）。為了解決前述困境，公部門確實有必要採行策略規劃，至策略規劃的方法，則與企業組織的有所差異，應視公部門組織的特性而作取捨（朱金池，2009：337）。

二、政府策略規劃應包含公共價值的創造

學者Mark H. Moore在其專書《創造公共價值：政府的策略管理》（Creating Public Value: 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1995）當中提倡政府部門的策略規劃，應兼顧三項要素，他稱之為「策略的三角」（the strategic triangle）（見圖3）足可彰顯公部門策略規劃的特性，茲臚列敘述如下（Moore, 1995: 70-72）：

第一、澄清公共價值：意指政府的策略內容應具備堅實的價值。此一策略的實踐就是政府必須產出一些對監督者和顧客有價值的事物，而且最好是能以較低的代價—包括較少的金錢物資和較少的權威運用—生產較高的利益。

第二、取得正當性：意指政府的策略必須能夠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此一策略的實踐就是政府的施政作為應取得廣泛的政治支持，包括來自於各政黨、政客、利益團體、公民的普遍同意；以及這些作為也必須具備合法性，亦即不違背法令的規範，甚至經過立法程序的考驗。

第三、行政和運作的可行性：意指政府有能力落實其所訂定的策略。此一策略的實踐在於政府應該採行各種有助於能力建構的各種措施，對成員個體進行授能（empowerment），對組織整體建立適當的制度並加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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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3  Mark Moore的公部門策略三角模式
簡而言之，就Moore的「策略三角」觀點，公部門的策略規劃有三項主要的作為，是政府策略規劃特有的性質（Moore,1995: 22）：

第一、對於什麼是符合公共價值的事情做出正確的判斷；

第二、對於政治期望進行診斷；

第三、對於施政的可行性精確地加以計算。

歸納而言，根據前述關於公部門策略規劃的描述，其整體特性如下：

第一、公部門策略規劃兼具組織內外視野

公部門策略規劃必須形塑公共價值、重視公眾的感受、爭取政治的支持、取得技術和資源，所以它的視野必然不能侷限於政府機關內部，而是要一方面取得內部的認同，一方面要獲取外部的支持。
第二、公部門策略規劃強調未來取向

公部門策略規畫是針對組織本身的特性與外在環境的變化所設計的未來發展藍圖，其目的在於替組織的未來開創生機（丘昌泰，1999：148）。

第三、策略規劃具有雙圈學習（ double-loop learning）的效果

策略規劃不但以組織目標為導向，並且其更強調以批判精神檢視組織目標（丘昌泰，1999：148）。所以，它不但根據目標設計手段加以執行，也在執行的過程隨時修正目標，此即所謂雙圈學習的效果；反之，一般的方案規劃（program planning）並不包含批判與重建組織目標，它只是一種執行計畫，目的是達成既定目標而不在檢討目標本身，因此若有修正的可能性的話，對象也僅限手段而不涉及目標，只能具備單圈學習（single-loop learning）的效果（Argyris & Schon, 1978: 29; 盧偉斯，1997: 53-55）。

三、政府策略規劃的績效評估：兼顧硬績效與軟績效

績效評估乃是探求策略規劃的成敗如何的重要環節，同時包含精準的績效評估也能藉著評估所獲得的資訊形成反饋作用，促使策略目標與執行計畫得以修正，進一步改善策略規劃、產生雙圈學習的效果，使之更臻完美。本文將策略規劃的績效區分為「硬績效」（hard performance）和「軟績效」（soft performance）二種範疇，所謂硬績效意指從管理者的角度所欲衡量的效率，通常易於以數量加以呈現，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就是此種績效預測的技術之一；而軟績效則是從公共參與的角度所獲得的民眾滿意度，雖然也可以以量化方法加以探求，但其還包含政策參與者的心理因素，所以還必須採取質性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予以評估，本文即是此種質性研究初步成果的呈現。以下將闡述硬績效評估體系建構以及軟績效衡量對政府策略規劃的重要性。

（一）硬績效評估體系的建構
行政學者Shafriz 和Russell （1997: 299, 302; 2005）二人提出績效管理的模式（如圖4），而特別強調此模式中各項要素間的聯結關係，茲將該模式的特色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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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hafriz & Russell, 1997: 229; 2005；轉引自朱金池，2009：335。
圖4 策略規劃與績效評估
第一、其將機關內各個管理環節如預算、人事、績效評量，以及個人績效考核等體系加以聯結；

第二、其將高階人員的願望和基層人員的服務傳輸予以聯結；

第三、其將決策制定的核心單位和負責執行政策、處理顧客的端末單位之間作有效的聯結；

第四、特別重要的是，其將績效標準的建構、成果評估、獎勵制度與員工的訓練發展以及顧客（民眾）對績效的反饋進行聯結。

Shafritz 和Russell （1997; 2005）指出，如果一個機關呈現浪費、組織結構疊床架屋而無效率的現象，其主要的原因應該就是上述模式所揭櫫的各項要素之間缺乏有效聯結所致。由此可知，策略規劃與績效衡量之間必須作緊密結合，才能使員工的作為符合組織的願景與發展策略（朱金池，2009：334-335）。

根據Shafritz 和Russell二人的模式，本文作者以為，一個公部門整合性的策略規劃與績效評估系統，必須包含下列各項活動，而一個完整的公部門策略規劃研究，便應該包含下各項活動的分析，尤其應該包含績效評估：

第一、確立機關的價值和信仰；

第二、從事組織內外環境特性分析，並根據前項價值和信仰，判斷機關處境的優勢與劣勢條件，進一步釐清總體的任務方針。

第三、根據總體的任務方針，界定長、中、短程目標。然後將這些目標依照機關的層級，讓各部門、工作團隊及個人等參與訂定不同層級的工作目標；

第四、依照工作目標，擬制各項專案計畫與具體的執行方案；

第五、依據各層級目標擬制不同的績效評估指標，並分別在策略執行過程以及執行終結之際，實施績效評估。

依上述程序所建構出來的策略規劃系統，將會使各層級目標之間呈現脈絡一貫性，形成所謂「手段與目的連鎖」（means and ends chains） 關係。而根據此種「手段與目的連鎖」所制訂的績效評估體系，不但能夠衡量各個層級目標的達成程度，並且衡量的最終結果也將能更為為準確地呈現整體目標的達成程度。

綜合言之，公部門策略規劃必須結合績效評估才算完整，也才能獲得較大的成功機會。歸納而言，當代政府推動政策的理性途徑之三部曲，就是：首從策略規劃著手、其次從事策略執行、然後再針對產出與影響進行衡量。以上環節，缺一不可。

（二）軟績效提升的關鍵：公民滿意經營理念與民眾滿意度衡量

企業發展的基礎在「顧客」，因而企業界都大力推動「顧客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 CS ）經營策略，希望能夠滿足顧客的需求，提升企業競爭力以延續企業的生命。所謂「顧客滿意經營」是指在產品開發之前就徹底結合「商品」與「服務」，而形成一種整體產品提供（total product offering, TPO ），以感動顧客的內心，從而使之成為產品的忠誠支持者。以師法企業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必須如同企業，它的顧客就是民眾，應將顧客導向視為公共治理的重心。是以在政府策略規畫過程中，公民滿意（citizen satisfaction）經營必然是核心的理念（丘昌泰，1999：155）。亦即，公民滿意經營的理念得力於1990年代「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倡導而大有進展，尤其是源自D. Osborne和T. Gaebler（1992）所提倡的「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觀念。
然而，在21世紀初，由於J. V. Denhardt和R. B. Denhardt （2003）二人認為，新公共管理將民眾視為顧客且將政府角色界定為領航者顯有其侷限性，不能完整理解公共治理的公共意涵，故倡議「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觀念，從另一種視野發展以民眾為中心政策運作路線。
以下將首先分別闡述新公共管理以及新公共服務對公民滿意經營的理念，以說明軟績效衡量對政府策略規劃的重要性。其次，則是說明當代公共治理對於參與所創造之公共價值的重視。
1.新公共管理對顧客導向重視
首先，從新公共管理的觀點而論，Osborne和Gaebler二人提出的政府再造原則（表1），其中除了蘊含著小而美政府的觀念之外，績效導向、顧客導向就是最為重要的核心了。亦即在新公共管理的觀點之下，政府績效的優劣實與其施政作為是否能夠滿足民眾（顧客）之需求息息相關。

表1 政府再造的原則與策略

	發揮的原則
	達成的策略

	導航式的政府
	契約外包、抵用卷、特許權、公私合夥、志願服務。

	社區性的政府
	透過社區自治委員會提供公共服務；鼓勵民間參與地方事務。

	競爭性的政府
	引進市場競爭機制，讓政府行政機構與單位可以彼此競爭福利服務的提供。

	分權式的政府
	推動品管圈、員工發展方案、參與管理、授權基層員工自我決策權。

	前瞻性的政府
	注重災害預防如自然災害以及金融危機的預警制度。

	任務導向的政府
	簡化不合時宜的人事、預算、採購等法規制度。

	結果導向的政府
	強調服務品質與成果；對於預算與基金的分配以政策成效為衡量標準。

	顧客導向的政府
	建立服務需求調查問卷、顧客服務標準作業程序。

	企業導向的政府
	透過使用者付費、企業融資貸款、創新基金與工程受益費解決財政困境。

	市場導向的政府
	藉由稅制誘因如污染費、環境保護費減少行政管制。


資料來源：Osborne & Gaebler, 1992: 352-356; 轉引自林鍾沂，2001：164。
2.新公共服務強調服務公民與公共利益

其次，從新公共服務的角度而論，Denhardt二人以7項命題為主軸，勾勒當代為民服務導向的公共行政內涵，茲扼要臚列敘述如下（Denhardt & Denhardt, 2003: 42-43）：

第一、服務公民而非顧客：公民與顧客的意義大不相同，前者的特質在於其被視為是處於社群當中，不但擁有權利亦對社群負有某種責任（許立一，2003：125-144）；但後者乃是來自於市場理論，其為以價金換取服務或產品的消費者（許立一，2003：66-68）。Denhardt二人強調，由於公共利益應該是一種關於共享價值對話之後的結果，並非個人自我利益的聚合，因此公共行政所要服務的是作為社群成員的公民而不是市場中從事交易活動的顧客。

第二、追求公共利益：公共行政人員必須致力於建構一種對於公共利益集體的、共享的觀念，其目標不在於迅速的解決問題，而是在於創造共同的利益以及共同的責任。

第三、重視公民意識甚於企業家精神：公共利益應該由願意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公務人員和公民提出，而不是由似乎將公帑視為己有之具企業家精神的公共經理人提出（許立一，2002：49-52）。

第四、策略思維、行動民主：集體努力以及通力合作的過程，乃是使政策與計畫符合公眾需求之最有效以及最負責的方式。

第五、正視課責（accountability）的嚴肅性：公務人員不應該僅侷限於市場的考量，更應該重視法規和憲法、社群的價值、政治規範、專業準則、以及公民福祉。
第六、服務而非領航：對於公務人員而言，運用共享的、價值為基礎的領導方式，以協助公民表達、獲得共享的利益，日趨重要，而不是企圖控制或引導社會走向新的方向。

第七、重視人民而不僅是生產力：公共組織以及參與其中的人們，如果能夠同心協力並採取以尊重他人為基礎的共享領導方式，將會為社會帶來長遠的利益。

姑且不論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務對於民眾本質以及公共行政的定位存在著相當程度的歧異，但二者皆以民眾滿意經營為核心理念，卻是有志一同。意即，地方政府不能再從本位主義的角度去決定市民的需求，而是要認真地探求民眾所需並加以回應。

3.當代公共治理朝公民參與治理的方向轉型

除了上述消費者社會的概念之外，治理轉型中的公民治理理念也是促使當今公共行政更加重視民眾滿意度的主因。誠如南加大「市民參與中心」（Civic Engagement Center）將公共治理分為三種途徑（陳秋政，2008：46-48）：

第一、「政府中心」（governmental-centered）：以層級節制為分析單元，重視科層體制與精英控制，是一種向上移轉，以政治性詮釋為模式。

第二、「市場中心」（business-centered）：以市場企業競爭性、契約或補助下第三部門機制探討治理議題，以市場為分析單元，重視自由競爭與專業主義，是一種向下移轉，以經濟途徑分析為模式。

第三、「社會中心」（social-centered）：以網絡為分析單元，重視共同信念與公民治理，是一種向外移轉，以公共商議為模式，實踐「社會建構物」。

4.參與式治理的基本精神：以共治創造公共價值
此外，論者Jim Cavaye也歸納了現代以來公共治理中政府與公民及社群互動的各種模式，並指出當代治理已朝公民和社群積極參與其中的趨勢發展，即圖5中所示之箭頭向下移動的趨勢（Cavaye, 2004: 86-87）。盱衡實務的運作，從1990年代迄今，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許多具體的公共政策，已經逐漸採行讓公民扮演政策規劃與執行的實質參與者。在許多政策個案上，政策的內容幾乎全部由公民決定，並且在執行的階段也由公民擔任重要角色，已經有愈來愈普遍的趨勢（cf. Stivers, 1990: 268; Meldon, Kenny and Walsh, 2004: 46-47; Cavaye, 2004： 89-91）。而此種以公共參與為核心的治理模式蘊含著兩項重要的精神（許立一，2008：105-106; 112-113）：

第一、公民為共治者：經由公共對話機制的建立，政治精英、公共官僚與公民可以構成具備公民意識的社群，而此種社群透過法律、規章、政策、程序的訂定，成員們共享公共事務的責任以及政策的擬定。論者稱此種架構為社群政策取向（cf. Box, 1999; 2004: 62-65）。在此架構下，政治精英負責立法並給予較大立法授權空間，因而公共官僚可以使用其裁量權，從事規則制定以及設計行政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它將公民納入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過程，扮演積極而非消極角色。此種設計，將公民視為共治者與共同決策者，而不僅是消費者或服務的使用者。
第二、公共利益即共享的公共價值：既然政策是公民參與的產物，它所帶來的利益在理論上便可視為是一種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換言之，公共利益的界定過程，就是公民價值共享的詮釋過程，公共利益就是一種共享價值。從而，公民的價值持續性地體現於其並不能直接參與的公共治理實務當中（Stivers, 1996: 264-265）。
綜合上述，民眾透過參與政策規劃、決策或是執行的過程，他（她）們得以親自掌握政策的內容與品質，在理論上和實務上都應能獲得民眾較高的滿意度。意即，民眾對政策參與程度愈高，對於政策的滿意程度相對應是提高。抑有進者，作者以為，當代治理對於公共參與的重視，正是政府採行策略規劃時，必須重視民眾滿意度衡量的理論基礎之一。

	政府的行為
	參與的型態
	行動的主導者
	民主的類型

	直覺的表達
	投票
	政府行動
	代議民主

	決策的告知
	消極參與
	
	

	諮商
	接受諮商而參與
	
	

	結構良好的社群參與
	功能的參與
	
	

	社群夥伴關係
	互動的參與
	
	

	社群主導政策
	自我動員
	公民及社群行動
	參與民主


資料來源：Cavaye, 2004: 87。
圖5 政府與公民及社群互動的分光譜

總結以上之析論，不論硬績效或是軟績效的評估，政策目標和價值之確立都是首要環節，易言之，公共價值的創造是一項政策的起點，當然也就成為政策績效衡量的重點。此外，當代公共治理從新公共管理之顧客導向、新公共服務之公益與服務公民導向、消費者社會之情境、還是公民參與之治理模式而言，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民眾期望政府能夠做出更多與更適當的回應，以滿足他（她）們的需求。職此之故，地方政府的策略規劃必須重視民眾滿意的衡量，作為評估策略規劃成敗以及調整策略規劃的依據。
四、小結：策略規劃對地方治理的意義

綜合前述，本文以為政府策略規劃涉及了「組織將做些什麼事」、「如何針對組織所擁有的資源進行管理」、「如何追蹤與考核策略的運作狀況」，而對公部門而言策略規劃還具有一項私部門所未具備的獨特而重要的內涵就是：「創造公共價值（或稱願景）以取得正當性」。簡言之，公部門策略規劃包括四項內涵：即關於政策或組織目標價值的——界定（即公共價值的創造）、設計（規劃）、執行、以及評估。然而更重要的是，其所蘊含精神是：

第一、策略的眼光在於對未來的預估之上；

第二、策略的思考在於對組織自身優勢與劣勢的全面衡量；以及，

第三、策略的焦點在於對具價值性之願景—公共價值的開創。

職此之故，策略規劃對於地方治理的意義為何？本文以為：策略規劃乃為地方政府官員的核心責任之一（Poister & Streib, 1997），而且策略規劃應是一種基礎工程，其乃是建立地方自我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丘昌泰，1999：147）。歸納而言，利用策略規劃創造公共價值對於地方治理的意義，宛如當代人們運用衛星導航科技駕駛交通工具一般，在踏上旅程之前先行「定位」，總是可以順利抵達目的地。在策略規劃當中加入公共價值的創造，將可促使地方政府做對事情，以降低民怨、提升政治效能感。其次，面對當代複雜且多變的環境，政府採行策略規劃應能有效避免不知所措、盲目空轉、浪費資源等惡果發生。特別是地方政府所能掌控和運用的資源通常頗受限制，再加上民眾日常生活多與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直接相關，因此地方政府總是要將有限資源進行最有效的運用，以及承受民眾施加於政府的大部分壓力。亦即，策略規劃的應用，可有助於地方政府善用資源。 
肆、本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方法
以下將概略說明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及使用的方法。
一、研究問題與模式建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如下課題：

1.分析金門縣政府傳古蹟維護政策策略規劃的內容，包括政策形成與執行； 
2.探討此一策略規劃所創造的「公共價值」；
3.探討此一策略規劃透過何種途經創造公共價值； 
4.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探討此一策略規劃的公共價值創造是否影響「顧客滿意度」，對象包括縣民、觀光客；

5.探討公共價值的創造與顧客滿意度的關係後，綜合評估公共價值創造與績效的關係。

上述研究主題所涉及之各個要素的關係，可繪成下圖，呈現本文所建構之模式（見圖6）：







                          表示本研究試圖探求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圖6 本文的研究模式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會運用文獻分析、訪談、問卷調查等方法，各種方法之施用臚列敘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

本文將蒐集並分析相關學術文獻以及政府官方文書。功能如下：

（1）建構本文理論基礎；

（2）描述縣政府相關政策的發展過程及具體作法等；

（3）分析政策所蘊含之公共價值。


（二）訪談

訪談及田野調查對象包括縣府官員、參與政策文史工作者。功能如下：

（1）本政策個案所蘊含之公共價值與策略規劃的發展過程之釐清；

（2）內外支持因素之分析；

（3）民間參與過程的探討；

（4）內外部顧客滿意度調查之輔助。

（三）問卷調查



施測對象包括縣民、歷史建築所有人、觀光客等。功能為：探討政策顧客對本政策的滿意度，作為績效評估的依據。
三、本文所呈現的研究內容

囿於時間限制，本研究的實證過程正在發展進行之中，因此現階段在本文中僅能提供部分訪談結果的初步歸納分析，將在第陸節中呈現。
伍、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之策略規劃

雖然古蹟與歷史建築的界定不同，前者是經政府認定而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或設施（例如古墓、牌坊）；後者則是具有文化特色同時也是經歷相當時間保存下來的建築，在金門特有的閩南式傳統聚落民宅即屬此一範疇。由於古蹟和歷史建築對於金門地方特有文化的存續同樣具有深意，而針對歷史建築的保護措施對於現今人們研究和瞭解閩南文化有著重大貢獻，故本文在探討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的同時，也就金門縣政府對於民間歷史建築的保存措施一併進行介紹。金門不僅有著豐富的閩南建築，同時政府對歷史建築的維護也不遺餘力。目前金門已指定的古蹟計有44處、歷史建築144處、文化景觀1處且逐年增加中。目前政府對傳統建築的維護之努力，由無形與有形兩方面著手。在無形方面主要在文化資產保存觀念之推廣，希望能建立全民文化資產價值觀，積極宣導文化資產保存，推動文化資產普查工作，加速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與活用歡念宣導，強化居民守護金門文化資產，培養鄉民愛鄉土情操、使古蹟融入一般民眾生活中，讓民眾親近古蹟，認識古蹟價值，瞭解古蹟內涵進而保護古蹟。以下首先將描述金門縣故機維護政策的內容並包含該縣對於歷史建築的維護措施。其次，再從策略規劃的角度析論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的策略規劃意象（image），意即該政策究竟含有多少策略規劃的成分？ 

一、金門縣古蹟維護的政策作為

（一）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內涵

古蹟是前人遺留予後世珍貴的文化資產，也是最具體實質的歷史見證。《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2條將古蹟定義為：年代長久且其重要部分仍完整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其類別包括：祠堂、寺廟、宅第、城郭、關塞、衙署、車站、書院、碑碣、教堂、牌坊、墓葬、堤閘、燈塔、橋樑及產業設施等。古蹟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三類，由各級主管機關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金門縣古蹟業務於2004年前原係由民政局負責管轄，2004年6月文化中心升格改制為文化局後，古蹟業務遂由民政局移交給文化局文化資產課管理。

根據《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規定，古蹟指定依下列基準為之：一、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二、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三、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四、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五、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者；六、具其他古蹟價值者。為顯示對文化資產之珍視，金門縣政府針對古蹟指定過程，參據文資法及相關規定另外特別制定明確嚴謹的作業流程。從《金門縣文化局辦理古蹟指定標準作業流程說明》可清楚瞭解，一般古蹟在金門之所以成為公告指定古蹟的所有必經程序。首先，受理申請部分可分兩種，一是由鄉鎮公所受理後函報文化局辦理，另一種可由個人或團體逕報文化局辦理。文化局初審申請案件後成立專案小組，於14日內辦理古蹟現場勘查，必要時得邀請古蹟相關權益人出席說明。專案小組就勘查結果作成建議，提請「金門縣古蹟、歷史建築暨聚落審議委員會」進行審議。古蹟經過該會審議通過指定後必須予以公告，揭示於縣府公布欄三十日，並刊登公報或新聞，同時應通知利害關係人（如建物所有人、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古蹟指定公告後由尚須填造清冊載明相關資料，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如此才算完成完整的古蹟指定作業。
金門縣政府向來對古蹟保存與維護相當重視，自1985年起至2007年期間，歷經五次規模較大之公告指定古蹟過程：首批1985年公告指定之古蹟有7處；第二次於1988年公告指定8處古蹟；第三次於1991年公告指定6處古蹟；2006年、2007年再經兩次審查通過公告縣定古蹟10處。連同目前最新公告指定縣定古蹟1處，迄今為止總計金門縣轄區內經公告的古蹟已有44處
，包括8處國定古蹟
與36處縣定古蹟，其古蹟密度之高、價值之珍貴，實冠於全國其他縣市。

金門縣古蹟資源豐富多樣，但這些古蹟多半歷經百年以上歲月，遭逢天災、人禍、戰爭的洗禮，毀損程度不一，因此被列入保護的古蹟當務之急就是即刻進行研究調查與規劃修復的工作。《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2條、第3條中明列古蹟修復時須有完善之修復計畫，內容須包括：一、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二、現況調查，如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等調查及破壞鑑定；三、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四、必要之考古調查、發掘研究；五、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六、修復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等項。修復計畫須經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查核准通過後為之。金門縣列入保護的古蹟，自1989年起陸續完成委託專家學者，進行調查研究與修復規劃的作業，研究及規劃完成後即展開古蹟修復工作。金門縣政府對於古蹟之修復主要依循下列四項原則進行：第一項原則為保存原有之色彩、形貌；其次，採用原用或相近的材料；第三，使用傳統之技術及方法；第四，非有必要不得解體重建（李炷烽，2004：13）。至2004年為止，民政局主政古蹟業務時期總計修復完成18處古蹟；其後文化局接手古蹟業務後，每年持續以3至4件古蹟修復案積極進行古蹟保存與維護工作。近20年來金門縣所修復的古蹟以宅第、祠廟佔多數，原因是因為這些建築的建材較為脆弱且結構繁複精細，若不先從這些古蹟修復著手，日後其損毀度恐將日益擴大，對恢復原貌的工作將更感困難。

（二）關於歷史建築的維護措施

金門擁有豐富的文化歷史資源，由歷史建築構成的傳統聚落深具特色，充分展現珍貴而完整的閩南文化價值。近年來金門縣府積極推動維護金門古蹟之餘，傳統聚落風貌之保存亦為金門縣府的施政重點，具體作法就是由縣府直接提供私人所擁有的傳統建築整建與維護服務措施
。

在中央方面，內政部於1995年規劃成立金門國家公園，將島上約四分之一的面積劃入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其規劃重要原則之一即是「保存傳統聚落之建築景觀」（內政部，1995：6），並依其建築景觀之存真度、周邊地區古蹟及史蹟豐富度，選擇了七處具代表性之傳統聚落
列為維護管理對象予以納入園區。1999年又通過實施了《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獎勵補助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實施要點》，這幾年來進行不少傳統聚落中古厝的修復，以及聚落風貌的整建工作。

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府亦戮力推動古蹟與歷史建築保存與修復的工作：

「金門縣政府為鼓勵居民參與保存維護傳統建築及城鄉風貌，2001年制定了《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自治條例》，補助傳統建築的修復。另外，文化局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鼓勵居民參與歷史建築修復，於2006年訂定《金門縣私有歷史建築修復獎助辦法》。」

具體實施方式則因地理區位分成國家公園區範圍內及國家公園區範圍外兩大類。
1.位於國家公園區範圍內者：

此類又可區分為兩種——

第一、為產權所有人將產權設定與國家公園，為時30年，30年後再返還產權所有人。這種方式之復建所有經費由國家公園支付，而以這種方式復建者，目前包含有水頭、珠山、歐厝、瓊林、山后、南山、北山等傳統聚落。國家公園將這些傳統聚落復建後，其使用方式為作為民宿、展示館、或賣店。

第二、為由產權所有人提出申請補助復建，這種方式最高補助金額為150萬元，其金額由國家公園審查委員會依提出申請補助復建之還原程度決定其補助金額。
2.位於國家公園區範圍外者

位於國家公園區範圍外者也分為兩種——

第一、為金門縣已登錄公告且未申請其他修復獎助之歷史建築，這種建築修復之將助，由金門文縣化局主管，補助所需之工料經費依建築之形制與規模分三個等級補助，分別為最高500萬、400萬、250萬上限。凡接受補助之歷史建築，必須依規定適度開放參觀。

第二、種為不屬歷史建築之一般傳統建築，其修復之獎助，由金門縣建設局主管。
二、金門縣的古蹟與歷史建築維護政策之策略規劃意象

以下將以前述策略規劃的理論探討為基礎，根據文獻資料解析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含有多少策略規劃的成分。
（一）澄清公共價值

意指政府的策略內容應具備堅實的價值。就策略層次而言，創造核心價值屬於總體策略（general strategy）層次。檢視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相關資料，歸納其策略規劃所蘊含之重要公共價值涵括：
1.重視文化資產

金門是一個海隅小島，向來被視為「海濱鄒魯」。從宋代開發後，歷經明、清而民國，在「漢民族南遷、漢文化南渡」的歷程中，擁有特殊文化背景的一個縣島，留下許多豐富而令人讚嘆的歷史遺跡。文化資產保存法公佈後的20幾年來，金門縣在古蹟、傳統建築保存與維護方面所做的努力與成績，實為全國有目共睹的。

從重大施政方針中我們可以窺見金門縣致力於文化資產保存的意志與決心。現任縣長李沃士在其施政藍圖中特別強調：「金門擁有獨特的歷史文化資產應予妥善保存」，並宣示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將金門定位為「資產保存文化島」
。2010年5月金門縣議會第五屆第一次定期大會的縣府施政報告中，明確指出金門未來在文化建設方面的兩大施政主軸：一為建立研究獎助制度，蒐集在地文史資料，促進地方文史資料庫的成立，帶動本土文化的延展；二為賡續辦理各項文化景觀、古蹟維護修復工程及活化再利用，型塑閩南原鄉
。

金門縣除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古蹟管理維護辦法》、《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等相關規定積極執行古蹟維護政策之外，縣府亦配合文資法的立法精神與相關規定，制定《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自治條例》、《金門縣私有歷史建築修復獎助辦法》，推展歷史建築與傳統建物保存修復工作。目前金門縣已公告指定之古蹟達44件，已登錄之歷史建築共計144處。其中金門登陸之歷史建築佔全國總數（932件）的15.5％，換言之，全國約近六分之一的歷史建築是位於金門縣轄區內。從以上政策方針與執行成果中可以肯定確知，金門縣重視文化資產的強烈意願與積極作為。

古蹟、歷史建築等重要文化資產，本身即具有地域共同的歷史記憶，是為當地居民提供凝聚力與認同感形塑的媒介與管道。珍視文化資產的觀念，實則隱含重視文化傳承與人文教育的重要價值在內，一方面可以激發民眾對歷史文化的關懷與興趣，再者更可藉此培養居民對地域文化的認同與共識。

2.促進公民參與

現代政府的治理如果缺乏公民參與，會降低政治系統對外的代表性與回應性。公民透過參與政策過程展開公共對話，與公共官僚、政治菁英共享公共事務的權利和責任，不但可以增加民眾對於政府政策的理解，同時可讓政府知道民眾真正的需求，進而能針對民眾需求制定政策，提升政府施政績效。

古蹟是一項公共財，為全民所共有，古蹟維護工作需要由全民共同參與才能達到保存與修復的真義。金門縣在古蹟、傳統建築保存策略中，藉由制定相關法規與執行各項機制，來強化落實公民參與此項公共價值。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第15條規定，古蹟建造物或歷史建築建造物所有人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指定古蹟或登錄歷史建築，主管機關受理該項申請，應依法定程序審查之。同法第16條規定：「聚落由其所在地之居民或團體，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申請，經審查登錄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文資法將「公民參與」精神納入其中，使個人、團體對於古蹟、歷史建築或傳統聚落擁有文化發言權及保存主動權。特別是傳統聚落保存方面，由地方居民主動申請不但可以避免主管機關因不了解地方生態而產生窒礙難行之處，更因地方居民積極熱誠的參與，而成為推動聚落文化保存與再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古蹟、傳統建物修復方面，金門縣相關政策過程中，亦積極透過各項機制，增進民眾共同參與的機會。文資法第26條第1項規定，「私有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之管理維護、修復及再利用所需經費，主管機關得酌予補助。」金門縣透過修復與再利用之補助申請制度，居民參與聚落、傳統建物保存的意願大幅提升，民眾從以往被動角色轉變成為可以主動選擇，使自己成為一個推動文化資產維護的行為者。此外，《古蹟管理維護辦法》中也特別強調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的重要性，在第3條有關古蹟使用或再利用經營管理規定中，必須涵納「社區發展計畫」：結合當地文化特色、人文資源，建立古蹟沿革與社區發展史料，配合在地文化傳承教育，並建立社區志工參與制度。凡此各項機制之推展，其目的皆在於促進居民共同參與公共事務運作的過程。

3.推動修復補助政策
金門縣政府為鼓勵居民參與保存維護傳統建築及城鄉風貌，由建設局主管並制定《金門縣私有歷史建築修復獎助辦理》，凡傳統閩南式或洋樓式建築物，依原樣修復者，最高可補助160萬元。文化局同樣為鼓勵居民參與歷史建築修復，也特別制定《金門縣私有歷史建築修復獎助辦理》，凡金門縣已登錄公告且未申請其他修復獎助之歷史建築，可依建築形制、工料與規模申請修復補助，最高補助經費為500萬元。除縣政府外，金門縣國家公園管理處亦全力推動傳統聚落保存政策，2008年修定《金門國家公園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實施要點》，將修復補助上限提高為250萬元，以提升民眾主動參與傳統建築保存與修復工作的意願。

傳統建築因結構複雜裝飾精緻，修復所需經費較諸普通建物更加昂貴；復以傳統聚落居民多數經濟條件處於弱勢，並無多餘經費對傳統民居進行整修。政府適時於其間提供修復補助，不但可以對弱勢族群進行資源挹注與實際照顧，另一方面更可藉由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作為凝聚宗族意識與強化族群認同的重要指標。

（二）行政和運作的可行性

意指政府應採行各種有助於行政和運作可行性的各種措施，以落實其所訂定的策略。古蹟維護的運作策略，強調具體可行的作業方案，並能回應核心公共價值。以下分別就古蹟再利用、傳統聚落活化旅遊、教育研究及活動宣傳等三項分述之。
1.古蹟再利用

古蹟、文物及歷史文化脈絡相互緊密結合，參觀者從古蹟本身可以了解地方特色並獲得文化認知。近年來，古蹟保存朝向強調與都市空間規劃系統結合的動態保存，以及與地方歷史文化及民眾參與結合的活化保存，並重視在文化價值及實際使用上賦予新的意義，亦即所謂的再利用觀念（潘玉芳，2003：169）。

金門縣目前所採取的古蹟再利用方式主要有下列三種（李炷烽，2004：77-78）：

(1)開放參觀，提供解說：金門縣能列入古蹟的宅第，不論富或貴，都有先人奮鬥的歷程，也必然還保留著部份先人的文物。結合社區居民的生活，將這些文物作分類、陳列供人參觀，以類似私人文館館性質對外開放，提供解說，既能結合社區發揮鄉土文化教育功能，也能讓古蹟修復後達到再利用的目的，這是一項最簡易可行的古蹟再利用措施。

(2)情境模擬：清金門總兵署再利用計畫中，將往日金門行政衙署情境重現，讓後人從古蹟參訪中彷若回歸歷史場景，置身古代生活氛圍。另外，在古龍頭振威第的再利用規劃中，展示李光顯將軍任廣東水師提督期間的蠟像，其身著清朝官服立於大海與戰船背景前，表情栩栩如生，宛如真實情境。這種真實情境的模擬，是時空背景的再現，使觀者置身其中，能對當時歷史背景有深一層體驗。

(3)與日常生活結合：古蹟固然是古人留下的歷史資產，古蹟一旦成為古蹟之後，它也成為當地居民生活的一部份。古蹟再利用可採取與當地生活結合方式，例如「仿古化」，係由當地居民在服飾、佈置、情境等模擬古人生活，使人們藉著眼睛所見、親身經歷，來體會前人生活方式的一部份，這也是古蹟活化再利用的方式之一。

2.傳統聚落活化旅遊

1990年代以降，國內外各種以古蹟或歷史建築為名的文化觀光事業風起雲湧出現。這種新的古蹟旅遊不同於過往只瀏覽古蹟外觀，而是能讓旅客可以深入體驗古蹟與當地生活、文化結合的氛圍。這樣的古蹟活化旅遊方式，可將古蹟建構為動態的歷史場域，而不再只是凝止的歷史想像。

傳統聚落是金門人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宗族血緣凝聚的場域，更是現今地區文化資產與觀光資源的重心。利用「古厝民宿」在傳統聚落的經營與推展，將修復後的傳統建築資源再行活化利用，透過發展體驗傳統聚落文化與生活的「活化旅遊」策略，提高歷史建築、傳統聚落修復再利用的內涵與層次。

金門國家公園於2005年起開始推展「古厝民宿」傳統聚落活化旅遊，共推出15棟古厝民宿，辦理委外經營，透過民宿招標、民宿徵選、民宿經營訓練的程序，辦理委託民間經營民宿事業。「古厝民宿」藉由傳統文化資源與內涵發展深度旅遊：在文化尋根方面，著重宗族、家族、家譜、民俗、禮俗、信仰等地區文化特質，可以發展宗族尋根旅遊、懷舊旅遊、家族團聚旅遊等多元化的旅遊方式。在體現儒家倫理方面，閩南建築格局以中為尊位奉祀祖先廳堂、左尊右卑、前長後幼等原則，重現「以人文本」的儒家精神。在傳統建築賞析方面，不論古蹟、歷史建築、閩南建築、僑鄉文化建築、風獅爺等各種歷史文物或建築藝術，皆可規劃成為深入參訪或專題旅遊的主題。

綜上而言，傳統聚落具備豐富的人文、自然、歷史資源，藉由「古厝民宿」的活化旅遊，住宿傳統聚落體驗聚落常民生活模式，可使旅遊層面更加多元化而有意義。

3.教育、研究及活動宣傳

以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為例，金管處致力於歷史建築、傳統聚落保存政策，規劃各項教育、研究以及宣傳策略活動，達到吸引人民共同參與文化資產保存過程：

(1)出版各項文宣品：編印「金門國家公園簡介」、「人文采風」、「大地上的居所－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導覽」等解說叢書，製作「金門之美」、「金門印象」、「浯洲羽蹤」等錄影帶，使民眾及遊客得以了解國家公園以及傳統聚落等相關資訊。

(2)人文史蹟調查研究：辦理各項研究調查報告，作為進一步推廣發展的重要基礎資料。例如：「金門國家公園傳統建築活化多元利用與經濟效益評估案」、「金門傳統建築的裝飾藝術調查研究」、「金門傳統聚落的形成發展族譜資料彙編」、「金門宗族組織與地方信仰」、「金門傳統建築祠廟建築之比較研究」……等等。

(3)培育解說志工：為培育地方人才，提升志工服務解說品質，自1997年5月起進行解說員招募計畫，至2010年為止共招訓6期，培育解說志工計210人。培訓解說志工可以有效擴大金管處為民服務及環境教育功能，亦能提供民眾參與國家公園業務之機會。

(4)辦理各項研討會：例如2000年辦理「金門傳統建築保存修復研討會」，以提昇傳統建築修復技巧並擴大參與層面；2009年舉辦「島嶼傳統建築再利用研討會」，探討澎湖、馬祖與金門各地推動傳統建築保存再利用的經驗；國際研討會部分則包含2001年「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2004年「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暨學術研討會」等。

(5)展示珍貴文物：有系統蒐集金門地區之常民文物，並實際陳列展示於遊客中心及各解說展示區，供民眾及遊客參觀，一方面可使珍貴文物得以保存，再者能使民眾深入瞭解金門歷史文化之特色與演變。

(6)傳統古厝及生態之旅：2006年金管理規劃「金門傳統古厝及生態之旅」，於11月10日至12月24日期間共舉辦7梯次三天二夜的深度旅遊行程。活動全程由金管處籌劃舉行並由解說員親自帶隊解說，前後共計10團成行，307位民眾參與。活動期間為金門地區創造約19,000,000元的觀光收入，並成功將民宿特色推廣出去。

（三）取得正當性

意指政府的策略必須能夠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取得正當性」在策略上的實踐就是政府的施政作為應取得廣泛的支持，包括來自於政黨、政客、公民等普遍同意，以得到所需的技術和資源，而這些作為也必須具備合法性。能獲得廣泛支持的策略，其執行結果能呈現一定的水準與績效。關於「取得正當性」部份，分別從古蹟預算獲得支持以及古蹟名勝之旅廣受歡迎二項加以說明。

1.古蹟維護預算獲得支持

預算是以數字表達的施政計畫。政府預算的成立，必須經過民意代表的同意；預算的內容，不僅具有強制性，同時又有固定性，因而具備法律效果。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向來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意代表以及當地民眾的支持與肯定，因此在古蹟維護方面的經費也可獲得各方的廣泛支持。

表1為金門縣1993年至2004年修復古蹟經費一覽表。從本表分析，中央補助款最少者為1994年7,453,000元，最多者為1999年84,430,000元，而後2003年、2004年中央補助款都達4、5千萬之譜。地方預算從早先1993年的3百萬元，到其後2002年後預算編列皆攀升到1千5百萬元之多。從表中可以看出，不論中央補助款或地方配合款，其經費大致上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另外，從訪談中我們亦可確知，2004年古蹟業務移交予文化局之後，古蹟維護預算仍獲得廣泛支持與肯定：
「金門縣政府大致上說來預算充裕，每年在古蹟與傳統建物維修方面的相關經費可達數千萬，在這方面，居民因有參與感，能對政策產生認同，而議員也有共識，不會阻擋預算支出。就我所知以古蹟而言，與其他縣市比起來，金門縣每年發包維護古蹟的數量平均約4件，而其他縣市可能僅有1、2件。」
表1  金門縣1993年至2004年修復古蹟經費一覽表

	年度
	中央補助款
	地方配合款
	總經費

	1993年
	18,971,000元
	30,000,000元
	48,971,000元

	1994年
	7,453,000元
	8,500,000元
	15,953,000元

	1995年
	50,000,000元
	12,000,000元
	62,000,000元

	1996年
	21,550,000元
	12,500,000元
	34,050,000元

	1997年
	24,492,000元
	10,000,000元
	34,492,000元

	1998年
	23,800,000元
	14,000,000元
	27,800,000元

	1999年
	84,430,000元
	10,000,000元
	94,430,000元

	2000年
	35,120,000元
	10,000,000元
	45,120,000元

	2001年
	19,000,000元
	10,000,000元
	29,000,000元

	2002年
	23,150,000元
	15,000,000元
	38,150,000元

	2003年
	52,613,000元
	15,000,000元
	67,613,000元

	2004年
	45,000,000元
	15,000,000元
	60,000,000元


修改自《再展浯州風華：金門縣古蹟維護現況實錄》（李炷烽，2004：16-17）

2.古蹟名勝之旅廣受歡迎

金門縣擁有特殊而豐富的文化、自然與歷史資源，而以「閩南文化島」、「生態美景島」、「戰地英雄島」等著稱。縣府結合古蹟、生態、戰地等特色推出各項觀光旅遊行程，吸引遊客參與，深獲肯定與歡迎。目前以「慢遊、樂活」為主題，所發展的金門深度旅遊包括：

(1)觀光公車慢遊系列：路線共計ABCD4線。A線為水頭翟山線，著名史蹟景點包括水頭聚落、文台寶塔、翟山坑道等；B線為古寧頭戰場線，沿途經過金城民防坑道、光前廟、林厝、古寧頭戰史館、慈湖觀景台等地；C線為太武金沙線，沿途行經沙美老街、斗門登山古道、蔡厝、山后民俗文村等地；D線為榕園太湖線，觀光景點包括金門陶瓷博物館、瓊林聚落、陳景蘭洋樓等。2007年7月推出後至2010年5月，累計搭乘人數達43,097人；2010年1月至10月總計搭乘人數為14,619人次。

(2)夜遊後浦美麗小鎮：金城鎮古稱後浦，位於金門之西南隅，是金門人口最密集的城鎮，也是政治與經濟中心，其聚落早在唐宋時期即頗具規模，清康熙年間更成為政經中心。城中留下許多史蹟，莒光路上有唐代即已創建的靈濟古寺、雄偉富歷的邱良功母節孝坊、清代總兵署及奎閣，珠浦北路有浯江書院等古蹟可造訪，更有不少閩南古厝及洋樓值得瀏覽。金門縣政府推出「夜遊後浦美麗小鎮－漫步歷史人文古城」遊程，規劃夜間導覽解說服務，由專任解說人員帶領遊客夜遊古蹟名勝景點，體驗歷史老鎮之美。2010年1至11月累計參與遊客共有17,245人次。

(3)其他：包括「鐵馬逍遙遊」，規劃金城歷史古蹟、金寧戰役史蹟、金湖湖光山色、金沙花香綠意、列嶼尋幽訪勝等慢騎路線；「金門水頭采風之旅」，百年古厝與洋樓聚落風華再現，特色民宿邀請遊客體驗傳統生活與濃郁人情；「仙山古道遊」，登太武山觀景線，攀金門最高峰；「陽光，森林，青草地之旅」，主要以體驗自然生態為主題。 
陸、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之策略規劃與公共價值創造與政策績效—質性實證結果的初步探討
囿於時間限制，本研究的實證過程正在發展進行之中，現階段僅能提供部分訪談結果的初步歸納分析。前一節從文獻資料對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之策略規劃的意象，以下則呈現本研究透過質性訪談法，以實證途徑探求金門縣古蹟維護政策所創造的公共價值。

根據訪談紀錄，本文作者歸納從政策參與者的眼光觀之，金門縣古蹟政策維護政策創造及蘊含以下四種公共價值：認同感、回應性、社群凝聚感、社會公正（social equity）。
一、認同感：公民為共治者

治理是一種政府與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全球治理委員會在1995年對治理作了如下的定義（Commis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1995:2）：治理是各種個人的與機構的，公共的與私人的，在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並採取合作行動的持續過程。
在實務運作上，金門縣文化局在歷史建物修復政策過程中，能注意與政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溝通與合作，這是古蹟業務在先前仍隸屬於民政局時代時所較為欠缺的：

「我們在進行修復的審議過程中，會邀請民眾一起參與溝通與討論，希望知道民眾的需求，並將古蹟修復理念傳達給人民，這樣做政府與民眾能達到共識，可以避免日後產生爭議。」

此種強調公民為共治者，民眾可以在公共對話機制中表達意見，並藉由相互理解達到對政策認同與共識的精神，在相關法規中可清楚窺見。例如，《古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六點第二項規定：「前項會議召開時，應邀請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聚落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4條、第5條關於聚落以及重要聚落登錄程序中，亦特別強調應召開公聽會，由公部門在公開論壇中就計畫提出詳盡報告，俾使民眾了解並作為意見交流的場域。

此外，在各項會議或活動中強化人民參與機制，可以凝聚整體共識。例如，金管處在「金門國家公園諮詢委員會」中邀請聚落居民提供建言，了解民眾需求，俾納入施政計畫辦理。又自93年起，每年在園區舉辦聚落聯誼及聚落營造座談會，建立多元溝通管道，加強民眾參與政策過程的機會。

「金門縣政府大致上說來預算充裕，每年在古蹟與傳統建物維修方面的相關經費可達數千萬，在這方面，居民因有參與感，能對政策產生認同，而議員也有共識，不會阻擋預算支出。就我所知以古蹟而言，與其他縣市比起來，金門縣每年發包維護古蹟的數量平均約4件，而其他縣市可能僅有1、2件。」

金門縣轄區內經公告的古蹟有43處，包括8處國定古蹟和35處縣定古蹟，密度之高、價值之珍貴冠於台灣其他縣市；在歷史建築方面，全國也以金門縣登錄最為積極，總數已達140個。公部門積極推展文化保存政策，而當地居民對於傳統建物之維護亦非常重視，每年向政府申請補助修復的案件相當多。此外，在金管處部分的金門國家公園區內，自88年至98年已補助傳統建築共237棟，補助經費達1億6千6百萬；另截至98年止，由金管處設定地上權者計73棟，其中辦理修復者64棟，總計修復經費達7億9千萬元。

政府、人民、民意代對於傳統建築保存政策皆抱持正面肯定的態度，並積極參與推行，在政策執行績效上就能獲致良好成果。
二、回應性
回應概念是指行政機關快速熟悉民眾的需求，不僅包含「後應」民眾先前表達的需求，更含洞視先機，「前瞻性」主動行為，研擬公共問題的解決方案，甚至確認問題的產生（吳定等人，2009：196）。回應性指政策執行結果滿足標的團體需求、偏好，或價值的程度。

金門傳統聚落居民在濃厚的宗族觀念影響下，對於祖先及其遺留的業產仍保持崇敬的態度，因此就傳統建築之維護與修整相當重視。一般而言，傳統建築結構較為複雜龐大，裝飾精緻典雅，其修復費用往往比起普通民居建築更加昂貴。此時政府若能適時提供修復補助，將可以減輕居民沉重的經濟負擔，又得以保存珍貴文化資產之完整性。

「人民的經濟能力有限，但因為有政府補助的許可，原本修復傳統建物可能需要200萬，假設政府出資ㄧ半，民眾自籌款只要100萬，則個人省吃儉用或數人集資100萬的經濟壓力就不會那麼大。基本上補助政策就是回應民眾的需求，降低人民的負擔。」
2005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之修訂，有多項內容符合有效回應民眾需求之特質。例如，新版文資法中立法強化獎勵性措施，包括第二十六條的管理、維護、修復及再利用所需經費之補助、第九十一條的減免稅金、第九十三條的出資贊助等，皆以獎勵方式回應民眾需求，並鼓勵民眾參與保存政策的過程。又如，第十六條訂定聚落之登錄由地方居民主動申請之規定，將文化發言權及保存發動權回歸予地方居民，能讓政府更加了解人民的需求俾有效進行回應。

三、社群凝聚感
社群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命運相繫、休戚與共的集合體，在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下，蘊含著整體大於個體的思維。在社群為一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中，歸屬感便成為維繫社群整體性的重要因素（Deutsch, 1980:82）。歸屬感使得社群成員認知到個體為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社群成員彼此相互依賴的互依性（mutuality）將超越功利取向的組合。

「聚落中祠堂是各姓氏奉祀祖先的建築，金門民眾認為祠堂是一族興衰之所繫，所以對祠堂的風水、格局、建築等都非常重視。每一棟祠堂代表每一家族發展軌跡，當有祭祀活動族人聚集於此，不只祭祀，還會述說祖先歷史與傳承，深具凝聚宗族向心力之意義。」

「金門民眾向來重視落葉歸根的觀念，不論到何地發展，終究都一定想要尋根探源，回到自己歸屬族群的地方。……因此，以金門宗族文化來凝聚人民，是金門發展的最大優勢。」

古蹟或歷史建築與傳統聚落的保存不只是單純保有建築表面的實體價值，更重要的是藉著社區居民間充滿生活情感的對話空間，來凝聚宗族的群體意識與向心力。金門縣政府在推展古蹟及傳統聚落保存政策過程中，一方面藉由民眾的參與獲得政策認同，一方面以宗族文化傳承來凝聚人民，對於社群向心力、歸屬感，實具有積極強化的作用。

四、社會公正

美國政治學家Rawls在《正義論》一書中提出兩部分正義原則：一、普遍原則：每一個人對於基本的自由，享有與他人相同的權利。二、差異原則：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以兩項原則予以調處：1.合理地促使每一個人皆能獲利；2.地位與職位向所有人開放（Rawls, 1971:60）。其中差異原則對於財富分配的看法，具有社會公正的概念。「合理地促使每一個人皆能獲利」，以不平等的社會安排，使每一個人皆能獲得利益，此意味著對於社會中的弱勢者予以特別的關照，使之在社會與經濟資源的分配過程中，實際上可能獲得比強勢者更多的幫助，以彌補弱勢者在初始條件上的不平等所導致的不公平（許立一，2004：58）。

「很多傳統建築的所有權人其經濟條件都處於弱勢，並沒有多餘的錢對祖先老房作整修。政府推行古蹟保存及傳統建築修整補助政策，對於社區居民而言是一大福音，不但使傳統建築因補助經費而能得到妥善修護，居民更因得以繼續保存祖先屋厝，而能紓減其原先無法保存老房、愧對先人的情緒與壓力。」

政府推動傳統建物獎助政策，提供經費補助予需要的民眾，使其得以維護保存傳統建築，不但減輕許多經濟弱勢人民的負擔，亦解決民眾原本無力修復祖厝的窘境，也因此可使其愧對先祖的情緒得以釋懷。此種政策對於社會弱勢族群隱含特別關照的實質意義，其內涵實符合社會公正原則。 

柒、結 語


本研究的實證訪談和調查正在進行當中，故本文僅將第一階段所做訪談發現初步予以歸納呈現，後續還會有更多訪談結果整理以及問卷調查的統計分析。因此，本文尚未能對此個案研究做出整體結論報告。換言之，本文重點在提出政府策略規劃與公共價值二者關係的實證研究建構以及相關研究問題，其次則是將本研究的質性研究結果予以呈現，初步歸納政策個案所創造的公共價值（此將作為本研究後續進行量化研究之基礎）。本文希望藉由此次研討會，獲得評論人寶貴指教，以作為精進本研究之參考。不過，從目前訪談記錄記錄所做歸納，初步提出上述觀察所得，應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指出策略規劃確能創造某些公共價值。且從訪談記錄中，亦可一窺政策蘊含了民眾所願接受和認同的公共價值，則民眾對政策的滿意度似乎也會提升，而此應該也會進一步影響政策績效。後續本研究的進行將會訪談更多政策參與者，以及提出量化研究所需的假設並實施問卷調查以檢定假設。待全部實證研究完成後，本研究將提出最後的結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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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ombining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olicy in Kinmen. The researchers will observe 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policy cited above and its performance, and focus the analyses on three key factors including: the shaping of public values,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When we examine the theoretical trend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resent years, as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in 1990’s and the New Public Service at the beginning of 21 century, although their basic ideologies are different, they take account to citizen satisfaction. In brief, government must not only create a “vision” and “capacities” through strategic planning, also need to consider the “customers satisfaction”, and all these three factors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policy.

This study, therefore, aims to explore two themes: 1. to clarify the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ombining tourism policy of Kinmen County Government; 2. to clarify what public value creating in precedent strategic planning.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strategic planning, publ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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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古蹟類別以宅第居多，計有13處；另祠堂1處、寺廟7處、衙署1處、碑碣2處、牌坊3處、墓葬8處、橋樑1處、其他類8處。


� 8處國定古蹟包括：金門朱子祠、邱良功母節孝坊、文臺寶塔、虛江嘯臥碣群、水頭黃氏酉堂別業、瓊林蔡氏祠、陳建墓、陳禎墓。


� 公部門對於金門傳統建築修復獎助分為兩大類：一、第一類位於金門國家公園範圍者：(1)產權所有人將產權設定與國家公園30年，30年後再返還產權所有人，這種方式修建所有經費由國家公園支付；(2)由產權所有人提出申請補助，審查委員會審議決定補助金額，最高上限為250萬元。二、第二類屬金門縣政府所轄者：(1)金門縣已登錄公告且未申請其他修復獎助之歷史建築，由文化局主管，依建築形制、規模、工料經費分三個等級補助，最高上限為500萬元；(2)不屬歷史建築之ㄧ般傳統建築，其修復獎助由建設局主管，補助上限為160萬元。


� 即山后、瓊林、珠山、歐厝、水頭、南山及北山等七處傳統聚落。


� 本節引號內文為標楷體字型者，為100年3月20日於國立空中大學金門學習指導中心內訪談金門縣文化局官員所整理之資料，在此特別表達感謝之意。


� 金門縣長李沃士施政藍圖，http://www.kinmen.gov.tw/Layout/main_ch/AllInOne_Show.aspx?path=


8810&guid=d0fabb7a-c511-4d83-8302-e4de313c4fb6&lang=zh-tw，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4月25日。


� � HYPERLINK "http://www.kinmen.gov.tw/MultiMedia_FileDownload.ashx?guid=c077a915-4988-4dc6-8777-d06a7a2adfc6" \t "" �金門縣議會第五屆第一次定期大會金門縣政府施政工作報告�，http://www.kinmen.gov.tw/Layout/main_ch/


NodeTree.aspx?path=2472，上網檢視日期：201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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